
吉林省人民政府令

第２８４号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废止和宣布失效部分省政府规章和文

件的决定»已经２０２５年６月１３日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

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省　长

２０２５年６月１９日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 废止和

宣布失效部分省政府规章和文件的决定

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有力维护法制统一,省

政府对涉及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等方面,以

及实践中不再适用的省政府规章和文件进行了清理.决定对４部省政府

规章予以修改或废止,对３５件省政府文件予以修改、废止和宣布失效.

一、修改省政府规章１部

对 «吉林省航道管理办法»(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２日,吉林省人民政府令

第７号公布)作出修改:

(１)将第七条 (六)“负责对航道养护费的征收和使用管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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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负责对船舶过闸费等规费的征收和使用管理.”

(２)将第三十一条第一款 “船舶、排筏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缴纳航

道养护费.”修改为:“除水利、能源部门在原通航河流建有水电站的船

闸、升船机等按有关部门或者地方人民政府规定免收费以外,船舶、排

筏通过船闸、升船机等过船设施,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缴纳过闸费.”

(３)将第三十一条第二款 “经国家批准计征港务费的我省出海港、

内河港口、进出港航道的养护费由港务费开支.”修改为:“经国家批准

计征港务费的我省出海港、内河港口、进出港航道的维护费由港务费

开支.”

二、废止省政府规章３部

(一)«吉林省工业集中区管理办法»(２０１１年１月１３日吉林省人民

政府令第２１９号公布).

(二)«吉林省禁止生产销售和提供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购物袋、塑

料餐具规定»(２０１４年２月１３日吉林省人民政府令第２４４号公布).

(三)«吉林省排污许可管理办法»(２０１７年７月６日吉林省人民政

府令第２６４号公布).

三、修改省政府文件１件

将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吉林省建设占用耕地耕作层土

壤剥离利用管理办法的通知»(吉政办发 〔２０２２〕１７号)中 «吉林省建

设占用耕地耕作层土壤剥离利用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 “剥离的耕作层

土壤应优先用于新开垦耕地和劣质耕地改造、高标准农田建设、污染耕

地治理、土地复垦、绿化等,也可用于生态保护修复、设施农业种植、

农作物育苗、有机肥堆制等.”修改为 “剥离的耕作层土壤应当就近用

于新开垦耕地和劣质耕地改良、被污染耕地的治理、高标准农田建设、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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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复垦等.”

四、废止省政府文件８件

(一)«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通知»

(吉政发 〔２００３〕１１号).

(二)«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统筹制度

有关问题的通知»(吉政发 〔２００４〕１１号).

(三)«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劳动保障厅等部门关于吉林省

财政拨款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新参加工作人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有关问题

意见的通知»(吉政办发 〔２００６〕４号).

(四)«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省人社厅和省财政厅制定的

吉林省基本养老保险省级调剂金管理使用暂行办法的通知»(吉政办发

〔２０１０〕３０号).

(五)«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吉林省深入实施品牌战略推

进驰名著名商标培育认定工作意见的通知»(吉政办发 〔２０１０〕３８号).

(六)«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绿色金融发展的若干意见»

(吉政办发 〔２０１９〕４５号).

(七)«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加快推进预制菜产业高质量

发展十条政策措施的通知»(吉政办函 〔２０２３〕１２４号).

(八)«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城落户农民参加城镇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吉政办明电 〔２０１４〕６８号).

五、宣布失效省政府文件２６件

(一)«吉林省人民政府转发 ‹吉林省全民所有制企业单位离、退休

基金统筹试行办法›的通知»(吉政发 〔１９８６〕９２号).

(二)«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吉林省城镇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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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 (第二批)的通知»(吉政发 〔２００６〕８号).

(三)«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推动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实施意见»(吉政发 〔２０１５〕２８号).

(四)«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

实施意见»(吉政发 〔２０１５〕５４号).

(五)«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强化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推进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深入发展的实施意见»(吉政发 〔２０１７〕３５号).

(六)«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吉林省落实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

动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吉政发 〔２０１８〕１５号).

(七)«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推动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打造 “双创”

升级版的实施意见»(吉政发 〔２０１９〕１号).

(八)«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质量认证体系建设促进全面质量管

理的实施意见»(吉政发 〔２０１９〕１３号).

(九)«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再升级若干

政策举措的通知»(吉政发 〔２０２１〕２２号).

(十)«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政府网站信息内容建设的实

施意见»(吉政办发 〔２０１５〕５号).

(十一)«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工商局关于进一步推进商标

品牌建设工作意见的通知»(吉政办发 〔２０１６〕３１号).

(十二)«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构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支

撑平台的实施意见»(吉政办发 〔２０１６〕４８号).

(十三)«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省发展改革委吉林省物流

业降本增效专项行动方案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的通知»(吉政办发 〔２０１７〕

３号).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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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吉林省危险化学品安全综

合治理实施方案的通知»(吉政办发 〔２０１７〕６号).

(十五)«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吉林省 “十三五”控制温

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的通知»(吉政办发 〔２０１７〕１３号).

(十六)«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石化产业调结构促转型增效益

的实施意见»(吉政办发 〔２０１７〕１４号).

(十七)«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能源局等部门关于推进电能

清洁供暖实施意见的通知»(吉政办发 〔２０１７〕４９号).

(十八)«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吉林省加快推进政务信息

系统整合共享工作方案的通知»(吉政办发 〔２０１７〕７６号).

(十九)«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吉林省饮用水水源地保护

三年攻坚作战方案的通知»(吉政办发 〔２０１８〕２９号).

(二十)«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吉林省进一步深化 “互联

网＋政务服务”加快推进政务服务 “一网、一门、一次”改革工作方案

的通知»(吉政办发 〔２０１９〕２８号).

(二十一)«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入开展消费扶贫助力打赢

脱贫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吉政办发 〔２０１９〕３７号).

(二十二)«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环保产业振兴发展

的若干意见»(吉政办发 〔２０１９〕４０号).

(二十三)«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化解房地产库存

工作的通知»(吉政办明电 〔２０１７〕３５号).

(二十四)«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省财政厅吉林省社会保险扩面征缴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方案、吉林省开展

社会保险基金征缴全面稽核专项行动方案、吉林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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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费清欠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吉政办明电 〔２０１７〕４７号).

(二十五)«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期间加强民生商品价格管理的通知» (吉政办明电 〔２０２０〕８
号).

(二十六)«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

财政厅、省税务局关于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实施意见的通知»

(吉政办明电 〔２０２０〕１２号).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吉林省人民政府令

第２８５号

«吉林省行政调解规定»已经２０２５年９月５日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

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２５年１２月１日起施行.

省　长

２０２５年９月１６日

吉林省行政调解规定

第一条　为了规范行政调解活动,依法及时化解争议纠纷,维护社

会和谐稳定,根据 «吉林省多元化解纠纷促进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

本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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